
未成年人開戶暨交易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變更授權申請書

*職業別代碼

共2頁，此為第1頁

□ 申請 □ 變更授權

立同意書人                          、                          (下稱「立書人」) 係未成年人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暨代理該未成年子女於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
行」或「貴行」)開立新臺幣存款帳戶(支票存款除外)、外幣存款帳戶、信託帳戶、投資帳戶及辦理該等帳戶之一切往來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進行交易、投資、使用相關服務及關戶等)。如有任何問題，立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立書人並同意由貴行向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查詢
立書人之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

立書人同意因可歸責於該未成年子女之故意、過失或其他事由，而有債務不履行或其他一切行為致生損害於滙豐銀行者，立書人願與該未成年子女一併負
損害賠償責任，惟立書人如能證明其監督並未疏懈者，不負賠償責任。

□ 否，立書人確認已收執並受　貴行告知「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告知書」(版本：                      )之內容，茲此同意貴行得依告知書內容蒐
集、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

□ 立書人同意凡該未成年子女與滙豐銀行間之各項存款帳戶、信託或其他帳戶往來及有關交易、服務事項，皆得由
立書人本人單獨代理執行。

□ 其中一方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
且其未持有本行銀行帳戶

□ 僅單一法定代理人(請出示證明文件)

□ 全體法定代理人到場
□ 其中一方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
且其持有本行銀行帳戶

□ 立書人同意凡該未成年子女與滙豐銀行間之各項存款帳戶、信託或其他帳戶往來及有關交易、服務事項，皆得由立書人各別單獨代理執行。 

□ 立書人同意凡該未成年子女與滙豐銀行間之各項存款帳戶、信託或其他帳戶往來及有關交易、服務事項，皆必須由立書人共同代理執行。 

□ 立書人同意凡該未成年子女與滙豐銀行間之各項存款帳戶、信託或其他帳戶往來及有關交易、服務事項，皆得由立書人                             單獨代理執行。 

中文姓名

本行客戶

□ 是，客戶編號(帳號前九碼)：                  -  

英文姓名(同護照)

身分證/護照號碼

曾變更姓名 中文 英文

*請附證明文件(如護照)中文

西元                 年               月               日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右：

職業別/代碼 /            *詳下表 與未成年人關係  □父母 □監護人

行動電話通訊聯絡電話

英文別名

生日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國籍(國家/地區) 

公司聯絡電話

04 09 14工程 / 技術人員 家庭主婦 警察

05 10 15非技術人員 退休人士 待業中

01 06 11 16專業人士 / 專業經理人 農林漁牧 自營商 其他

02 07 12 17管理階層 學生 教職人員 / 學生 白領階級

03 08 13 18一般職員 長期生病受傷在家 軍人 業務人員

授權方式(若有一方法定代理人無法親臨分行辦理未成年人開戶事宜，則需加填第二頁下方授權書)

立書人基本資料(僅指定法代需填寫。例：共同代理或各別單獨代理：兩位立書人皆需填寫；一位單獨代理：僅單獨代理之立書人需填寫。)

□ 否，立書人確認已收執並受　貴行告知「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告知書」(版本：                      )之內容，茲此同意貴行得依告知書內容蒐
集、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本行客戶

□ 是，客戶編號(帳號前九碼)：               -  

英文姓名(同護照)

身分證/護照號碼

曾變更姓名 中文 英文

*請附證明文件(如護照)中文

西元                 年               月               日

□ 同戶籍地址 □ 另列如右：

職業別/代碼 /            *詳下表 與未成年人關係  □父母 □監護人

行動電話通訊聯絡電話

英文別名

生日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國籍(國家/地區) 

公司聯絡電話

立書人基本資料(僅指定法代需填寫。例：共同代理或各別單獨代理：兩位立書人皆需填寫；一位單獨代理：僅單獨代理之立書人需填寫。)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2022.07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帳戶持有人簽章(未成年人滿七歲者需親簽，未滿七歲者可以印章代替)。 立書人如持有本行帳戶，請親簽並加蓋原留印鑑。
立書人如未持有本行帳戶，請親簽。

1.同意/代理未成年子女辦理開戶及其它變更事項暨進行交易，以該未成年子女之父母或監護人為限。 
2.請備妥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來行辦理(如未成年人尚未領取身分證者，請以戶口名簿正本代之)。 
3.未成年子女應於帳戶持有人處簽章，父母應分別於立同意書人處簽章。如父母無法一同來行辦理者，無法來行之他方應另行簽署下方之授權書。 
4.父母親已離婚而依協議或法院裁定由一方行使親權者，如攜帶證明文件可免他方之身分證、印章及簽章。 
5.由監護人代理時，應攜帶證明文件、監護人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如未成年人尚未領取身分證者，請以戶口名簿正本代之)，並由監護人簽署
本同意書，可免父母之身分證、印章及簽章。

如所有法定代理人無法一同來行辦理未成年人開戶事宜，無法來行者應另行簽署本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係未成年子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之 □ 父 □ 母，

茲同意該未成年子女向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或「貴行」)申請開戶，並授權未成年人 □ 父 □ 母                             代

為辦理該未成年子女於貴行之一切開戶相關事宜(包括開立新台幣存款帳戶(支票存款除外)、外幣存款帳戶、信託帳戶、投資帳戶及授權方
式等)。如有任何問題，立授權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立授權書人經貴行告知或已瞭解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告知事項*，同意貴行為處理本授權書所載之開立帳戶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
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及立書人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之資料等)。
立授權書人並同意由貴行向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簡稱JCIC)查詢立書人之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

*滙豐銀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可至滙豐銀行網站查詢(http://www.hsbc.com.tw)，或至滙豐銀行各分行洽詢。

此致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授權書人：

身分證字號：

若為本行既有客戶，客戶編號(帳號前九碼)：                    -

共2頁，此為第2頁

授權書

注意事項

帳戶持有人/立書人之簽署欄

S.V

立授權書人親簽。若立授權書人持有本行帳戶，請加簽/蓋原留印鑑。

S.V

S.V

Processed by: Approved by:

銀行專用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2022.07

若立授權書人持有本行帳戶並依授權方式將代理執行未成年人帳戶各項交易/
服務指示，請加蓋立授權書人之印鑑，且該印鑑需與留存於未成年人帳戶印
鑑卡之簽章樣式相同。若立授權書人無需代理執行未成年人帳戶各項交易/服
務指示，或未持有本行帳戶，則無需填寫此欄位。

未成年人開戶暨交易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授權/變更授權申請書


